
 

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教育技术分技术委员会  

[CELTSC_GL_2022-07 号文件] 

教育信息化标准制修定工作程序 

本文件为“CELTSC_GL_2021-10 号文件”的更新版，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同时废止“CELTSC_GL_2021-10 号文件”。 

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教育技术分技术委员会暨教育部教育信息

化技术标准委员会（以下简称，标委会）对教育信息化标准的制修定工作程序做

如下规定： 

一、 项目分类 

1. 计划项目，是指标委会根据教育部的工作任务和国家标准工作需要，下

发的教育信息化国家标准计划项目或教育行业标准计划项目，包括新标准制定和

现有标准修订项目。 

2. 预研究项目，是指委员通过所在单位依据标准研制规划、标准化需求调

研，提出的标准预研究项目。 

二、 项目申请、立项 

1. 标委会制定教育信息化标准研制规划，并向委员公布。 

2. 标委会向委员下发计划项目征集通知。 

3. 委员向标委会秘书处提交计划项目申请或预研究项目申请。申请材料包

括标准计划项目建议书或预研究项目提案（见附件）和符合 GB/T 1.1-2020的完

整标准草案。 

4. 标委会秘书处标准规划研究中心负责组织对项目申请、草案进行会议评

审。 

5. 秘书处将项目申请、草案发给标委会全体委员进行立项函审和投票。赞

成票超过 70%，且申请单位对投票意见均做出答复，取得提意见委员的认可或秘

书处审核通过，视为通过标委会立项评审。 

6. 预研究项目由标委会立项。 

7. 计划项目申请、草案及立项评审意见，报教育部审核。 

8. 教育行业标准计划项目申请由教育部审核批准后予以立项；国家标准计

划项目申请经教育部同意后，由标委会通过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向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提交申请，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后立项，进

入下一程序。 

三、 研制阶段 

本阶段，计划项目和预研究项目的管理办法是一致的。 

1. 研制目标。预研究项目的研制目标是完成预研究草案；计划项目的研制

目标是形成送审稿。 

2. 成立工作组。预研究项目成立标准预研究工作组，计划项目成立标准工



 

作组（以下统称“工作组”），或将标准任务列入现有工作组任务，以标委会正式

文件形式确认。新成立工作组的，需确定工作组的召集人、主要起草单位和起草

人、相关专家。工作组包含多个标准项目的，要成立项目组，需确定各项目组的

主要起草单位和起草人。 

3. 形成工作计划表。工作组确定标准起草工作计划，经标委会审核后，形

成工作计划表。 

4. 形成工作组草案。由起草人形成标准草案，工作组召集人负责在工作组

内部形成协商一致的工作组草案（WD 版草案）。 

5. 形成委员会草案。由标委会秘书处召集专家（以会议或通信形式）对工

作组草案进行讨论。由工作组召集人汇总专家意见，由起草人对草案进行修改，

形成委员会草案（CD 版草案，暨征求意见稿）。 

6. 征求意见。由标委会组织公开征求意见。如果项目是计划项目，还须由

标委会将征求意见稿报送教育部主管部门，征求教育部意见。 

7. 形成送审稿。由工作组召集人汇总征求意见结果，组织起草人及工作组

专家对意见进行讨论，形成修改决议，对标准文本进行修改，形成标准送审稿、

意见处理汇总表、标准编制说明。如果决定对征求意见稿做重大修改，则应产生

新一版征求意见稿，再次征求意见。 

四、 审定阶段 

1. 提交送审文件。由工作组召集人向标委会秘书处提交送审文件，主要包

括标准送审稿、意见处理汇总表、标准编制说明。 

2. 审定机构。预研究项目由标委会组织审定；计划项目由标委会将送审稿

报送教育部主管部门，经教育部主管部门同意后由标委会组织标准审定。 

3. 审定形式。标准审定一律采用审查会形式。 

4. 审查会专家组成。参加表决的专家由相关主管部门专家、相关研究领域

专家、应用单位专家组成，专家总人数不少于 11 人，其中应用单位专家不少于

专家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标准起草人不能参加表决，起草单位参加表决的专家人

数不能超过参加表决人数的四分之一。 

5. 通过审定。审查会上，原则上应协商一致。如需表决，同意的人数必须

不少于出席会议代表人数的四分之三，表决方为通过。 

6. 形成审定结论。审定结论，包括由专家组长签名的审查会会议纪要、参

加表决的专家名单及专家签名。 

7. 形成报批稿或结题验收稿。由工作组召集人根据审查会纪要对标准文本

作必要的修改，形成计划项目的标准报批稿，或预研究项目的结题验收稿，报标

委会秘书处审核。 

五、 计划项目报批阶段 

1. 由标委会将报批材料（主要包括标准报批稿、意见处理汇总表、标准编

制说明、审定结论，及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规定的其他文件）报送教育部主管

部门，经教育部审查同意后进入下一程序。 

2. 国家标准计划项目，由标委会通过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上报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教育行业标准计划项目，由标委会通过全国信息技术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上报教育部主管部门。 

3. 配合完成标准出版工作。 



 

六、 在研标准限项规定 

个人委员全职人事关系所属的单位、单位委员，应通过书面函件明确指定一

位代表统一提交本单位主办的立项申请。单位委员函件需单位盖章，个人委员所

在单位的函件可由单位盖章或该单位全体委员签名。 

每位委员作为第一起草人的在研标准项目（包括计划项目和预研究项目）不

得超过 2项，每单位作为主办单位的在研标准项目（包括计划项目和预研究项目）

不得超过 6项。 

由 CELTSC组织研制的下列项目不计入在研标准限项额度： 

1.已发布为团体标准的项目升级为行业标准、国家标准计划项目 

2.已发布为行业标准的项目升级为国家标准计划项目。 

 

 
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教育技术分技术委员会 

2022 年 8月 23日 

 



 

附件：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教育技术分技术委员会 

标准预研究项目提案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姓名 职务/职称 手机号 

电子邮箱  

目的、意义  

范围和主要技术

内容 

 

研制计划  

国内外情况及相

关标准简要说明 

 

参与研制单位  

提案单位意见  

 

 

 

单位盖章（学校可盖校章或院系章） 

 

 


